 

南召县交通运输局
政务服务容缺受理办事指南
按照《南召县交通运输局政务服务容缺受理制度（试行）》要求，我单位制定容缺受理办事指南如下： 

一、容缺受理申请条件：
申请人在办理审批服务或信用修复承诺事项时，在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前提下，登记机关或列入机关对存在缺陷与瑕疵的非关键性材料时，可启动容缺受理机制。

二、可以容缺受理的材料主要包括：

（一）营业执照、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申请人身份证明等在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可以获取的证明材料；

（二）申请人自行编写的书面材料；

（三）同一行政审批部门需要多个阶段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前一阶段办理时已经提交的申请材料；

（四）多个行政审批部门依次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在申请办理下一个政务服务事项时需提交的上一个政务服务事项的申请材料和办理结果；

（五）其他符合规定可以容缺的材料。

三、容缺受理办理方法：
1.申请人申请容缺受理的，应当提交申请容缺受理承诺书。以法人或其他组织名义申请的，申请容缺受理承诺书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委托办理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的，受托人应当提交委托书。

2.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提供申请人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一）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

（二）已经知晓政务服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

（四）在承诺期限内补正容缺受理材料；

（五）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3.我单位审批部门受理后，会按照该事项规定的工作流程、审查要求、办理时限等进行容缺审批。容缺审批不会对审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并可以通过批后监管纠正的，我单位可以出具正式审批文件（证照）。
4.容缺审批可能会对审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我单位审批部门应当出具明确的初审意见，并加盖审批部门公章。
5.申请人应当于经营业务、项目开工建设之前补齐容缺材料。未补齐容缺材料且取得全部必须的正式审批文件（证照），申请人不得经营业务、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6.申请人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补齐容缺材料，我单位审批部门对补齐的容缺材料审查后，未对初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会于2个工作日内将初审意见转换为正式审批文件（证照）；对初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初审意见应当作废，并按照该事项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7.申请人可以通过邮政寄递和行政审批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补正容缺受理材料，补正时间以容缺受理材料送达行政审批部门的时间为准。

8.我单位行政审批部门将按照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和内部流程办理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在承诺时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9.申请人在承诺时限内补正容缺受理材料，我单位行政审批部门已经作出批准决定的，会及时将决定文件或相关证照送达申请人；行政审批部门尚未作出批准决定的，会在承诺时限内（2个工作日）作出处理决定，并将相关批文或证照送达申请人。

10．申请人在承诺时限内不能补正容缺受理材料的，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会终止办理，我单位行政审批部门会在终止办理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因容缺受理造成的损失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11．我单位行政审批部门在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会组织窗口工作人员督促申请人在承诺时限内补齐申请材料。负责现地勘查的部门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依法依规依程序进行核查，符合承诺条件的，通知申请人依法开展经营；发现申请人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提请行政审批部门依法撤销许可决定。

12．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提交材料的，将在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容缺受理的审批方式。
四、办事地点及交通指引：
乘坐1、2、3路公交车到达新车站门口下车，新公安局对面
地址：南召县人民南路综合行政办公大楼东楼三楼C14、C15号交通局窗口
五、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夏季：上午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